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７

证券简称：冠城大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于近日接第一大股东———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

２９７

，

１０４

，

０７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５．２５％

，以下简称“丰榕投资”）通知，丰榕投资于

近期将持有的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

限公司，作为丰榕投资向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融资的担保。 该部分股份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证券质押登记证

明。

截至本公告日，丰榕投资已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１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５．９７％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１６．６６％

）。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５日

2013年5月25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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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１

证券简称：利源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源铝业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书面报告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王民先生主持，会议采

取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的议案》，并同

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

２００６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和其

他有关规定，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同

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

１８

，

７２０

万元，增加到

４６

，

８００

万元，同时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和章程修正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应由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关于《修改公司类型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表决。

公司外资股东新企创业投资企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参股，成为公司股东，由此公

司类型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公司上市满一年后， 新企创业投资企业所持本公司股票解禁流通，

并开始出售。近日，公司接到该股东通知，新企创业投资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已全

部减持完毕，由此，公司拟将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外资

比例小于

２５％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最终公司类型名称由工商登

记管理部门确定）

该议案应由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研究决定，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会议

召开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１

证券简称：利源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源铝业”或“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同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

３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大会议室（吉林省辽源市民营经济开发区友谊

工业园区）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邀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７

、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类型的议案》

以上议案应由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到本公

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需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

人证券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

续；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证券账户卡、

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股东可用

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 （“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登记时间、地点：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并请进

行电话确认。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

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方式：

（

１

）联系地址：吉林省辽源市民营经济开发区友谊工业园区吉林利源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

（

２

）邮 编：

１３６２００

。

（

３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７－３１６６５０１

（

４

）传 真：

０４３７－３１６６５０１

（

５

）联 系 人：张莹莹

五、备查文件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附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根据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

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

《

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

本的议案

》

议案二 关于

《

修改公司类型的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

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其它空格内划“

－

”。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签字：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盖公章）

委托日期：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本公司（或本人）持有吉林利源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２

、授权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３

证券简称： 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 � � � �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２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宝科创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宝胜科

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以下简称“原通知”），公告了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时间、地点、审议事项等有关事宜。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即将提交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按

１０

股转增

３．５

股的比例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在《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获得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后，公司的总股本将由

３０４

，

７３１

，

４５０

股增加至

４１１

，

３８７

，

４５７．５

股，《公司章

程》需要作相应修改。 从提高会议效率的角度考虑，控股股东宝胜集团有限公

司提请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详见附件

２

）作为新增临时提案，一并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一并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临时提案进行了审查，认为控股股东宝胜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

３５．６６％

的股份，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

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将由

１５

项增加至

１６

项，具体

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３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２０１３

年生产经营计划

７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９

关于实施金福计划的议案

１０

关于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２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１３

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１４

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１５

关于确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的议案

１６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原通知中列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

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事项均保持不变。

经修订的《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１

。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公司（本人）出席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注册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３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２０１３

年生产经营计划

７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９

关于实施金福计划的议案

１０

关于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薪

酬标准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２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１３

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１４

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１５

关于确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的议案

１６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进行表决。

附件

２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３０４

，

７３１

，

４５０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

１０６

，

６５６

，

００７．５

元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

转增

３．５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１０６

，

６５６

，

００７．５

股，公司总股本相应增加至

４１１

，

３８７

，

４５７．５

股。 根据以上情况，公司需要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一、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４

，

７３１

，

４５０

元。

现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１１

，

３８７

，

４５７．５

元。

二、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０４

，

７３１

，

４５０

股，全部为普通股。

现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１１

，

３８７

，

４５７．５

股，全部为普通股。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罗顿发展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否

２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北京市三里河路

１

号西苑饭店会议室召开。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

３４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

６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０５

，

８５８

，

９７２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１０４

，

６６６

，

０２６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１９２

，

９４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４．１１％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股份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２３．８４％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２７％

３

、本次大会由高松董事长主持。 公司

５

名董事、

１

名监事和

１

名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通

过

１０５，７２４，１７２ ９９．８７ １１８，３００ ０．１１ １６，５００ ０．０２

是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１０５，７２４，７７２ ９９．８７ １１７，７００ ０．１１ １６，５００ ０．０２

是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１０５，７１４，８７２ ９９．８６ １１７，７００ ０．１１ ２６，４００ ０．０３

是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１０５

，

７１４

，

８７２ ９９．８６ １１７

，

７００ ０．１１ ２６

，

４００ ０．０３

是

５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１０５

，

７１１

，

１４９ ９９．８６ １２９

，

２００ ０．１２ １８

，

６２３ ０．０２

是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为

１

，

６５７

，

１６４．５２

元，加上

２０１２

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９５

，

４９１

，

１３７．５８

元，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

９７

，

１４８

，

３０２．１０

元；

２０１２

年度的资本公积金为

１１８

，

３８６

，

５７８．４９

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拟定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如下：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进行利润分配，按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总

股本

４３９

，

０１１

，

１６９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０３８

元 （含

税）；共计派发股利

１

，

６６８

，

２４２．４４

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例为

１００．６７％

，分配后尚结余未分配利润

９５

，

４８０

，

０５９．６６

元，结转下一会

计年度；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６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其

２０１２

年度报酬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１０５

，

７１１

，

１４９ ９９．８６ １１７

，

７００ ０．１１ ３０

，

１２３ ０．０３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股票简称：东安动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

Ο

一二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提交的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拟将《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提交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

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时在东安动力

８＃３０１

会议室召开。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５４．５１％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经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张钊先生主持，会

议对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邹文超董事、马俊坡董事、周爱琳董事因公未

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及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８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９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０

《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

７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１

《

关于申请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及

借款的议案

》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２

《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３

《

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

２５１

，

９００

，

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以上议案中，第十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董事会聘请黑龙江江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薛萍、 温亚峰见证了本次股

东大会，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出席会议董事、监事签名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黑龙江江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股票简称：东安动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直接送达、传真与邮件方式送达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会议采取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表决的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２

时。 本次会议应参加

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谢光先生为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弥补因马俊

坡董事辞职出现的一名缺额。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９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召开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召开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１１

层会议室，召

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赵伟卿先生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出席情况：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３

人，代表股

份

４

，

１４８

，

５７７

，

８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６６．２８％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人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４

，

１４８

，

３４２

，

３４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６．２８％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８

人， 代表股份

２３５

，

５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票

４

，

１４８

，

５３３

，

３４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表

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４

，

１４８

，

５３２

，

９４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４４

，

９０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表

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４

，

１４８

，

５３２

，

９４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４４

，

９０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表

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４

，

１４８

，

５３２

，

９４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４４

，

９０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表

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４

，

１４８

，

５３２

，

９４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４４

，

９０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表

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赞成票

４

，

１４８

，

５３２

，

９４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４４

，

９０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表

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公司继续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建立互

保关系并提供相互经济担保的议案》

赞成票

４

，

１４８

，

５３３

，

３４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表

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票

４

，

１４８

，

５３３

，

３４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表

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支付审计机构

２０１２

年度报酬及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公

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票

４

，

１４８

，

５３３

，

３４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表

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赞成票

４

，

１４８

，

５３２

，

９４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４４

，

９０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表

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徐伟民和梁作金律师对

２０１２

年年度

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新湖中

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东方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正

３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４

、召开地点：中国四川省成都市蜀汉路

３３３

号公司会议室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斯泽夫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通知和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上公告了会议

通知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会议通告。

会议出席情况如下：

参加本次股东周年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５

人，代表股份

１

，

１２１

，

０９７

，

８１７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５５．９５％

，具体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５

人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３４

人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１２１

，

０９７

，

８１７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０１４

，

９６５

，

８９３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０６

，

１３１

，

９２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５．９５％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０．６５％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３０％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１１

，

４４２

，

６０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５７％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点票监察员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周年大

会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１，１２１，０９７，８１７ １，１２０，８０１，４１７ ９９．９７３５６２ １３４，３００ ０．０１１９７９ １６２，１００ ０．０１４４５９

是

（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１，１２１，０９７，８１７ １，１２０，７６９，１１７ ９９．９７０６８１ １６６，６００ ０．０１４８６０ １６２，１００ ０．０１４４５９

是

（

３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税后利润分配方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１，１２１，０９７，８１７ １，１２０，７６４，４１７ ９９．９７０２６１ １８２，６００ ０．０１６２８８ １５０，８００ ０．０１３４５１

是

另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有关要求，对本公司

Ａ

股股东的投票结果进行分

区间统计，投票结果如下：

投票区段 同意票数

该区段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该区段同意

比例

（％）

弃权票数

该区段同意

比例

（％）

持股

１％

以下

１２１５７９０１ ９７．３３ １８２６００ １．４６ １５０８００ １．２１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

万

）

１２１１９７２３ ９９．４９ ０ ０．００ ６２１００ ０．５１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３８１７８ １２．３４ １８２６００ ５９．００ ８８７００ ２８．６６

持股

１％－５％（

含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上

（

含

５％） １００２４７４５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４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１，１２１，０９７，８１７ １，１２０，７６９，１１７ ９９．９７０６８１ １６６，６００ ０．０１４８６０ １６２，１００ ０．０１４４５９

是

（

５

）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１，１２１，０９７，８１７ １，１２０，６４９，９１７ ９９．９６００４８ １５５，８００ ０．０１３８９７ ２９２，１００ ０．０２６０５５

是

２

、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

１

）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配发新股的决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及于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网站的《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相关内容。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１，１２１，０９７，８１７ １，０２２，５７８，３２２ ９１．２１２２３０ ９８，５０４，０９５ ８．７８６３９６ １５，４００ ０．００１３７４

是

四、监票与律师见证情况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求， 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委任为本次会议的

点票监察员，并由见证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

出席本次会议，并出具见证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